临时救助人员审核确认办法

（一）救助对象
临时救助不针对特定人群、身份，只确定是否发生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据困难情形，临时救助对象分为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1、急难型救助对象
（1）因下列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
a、因火灾、交通事故、溺水、人身伤害、见义勇为、爆炸、雷击等意外事件；
b、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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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防止造成人员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的家庭或个人。
2、支出型救助对象
主要包括因客观原因造成家庭收入突然大幅下降，或因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在提出申请之月前6个月内，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自负医疗、教育等生活必需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3）家庭金融资产人均不超过我市年城乡低保标准4倍；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4倍；原则上允许家庭拥有用于维持基本生活或生产的小型机动车（残疾人代步机动车、摩托车、农用车等）、小型渔船或小型农机具；其他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城乡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二）审核审批程序
临时救助原则上在户籍地或持有居住证的当地申请，对遇到突发性、紧急性困难的人户（户籍）分离人员的救助，可以在事发地申请。原则上，同一事由一年内只能申请一次临时救助，同一家庭或个人全年享受临时救助不应超过两次。
针对不同救助类型，临时救助对象分为以下两类：
1、急难型审核审批程序
对于情况紧急、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以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失或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24小时内先行救助，并在5个工作日内登记救助对象、救助事由、救助金额等信息，补齐经办人员签字、盖章手续。因当事人死亡或失联等特殊情况无法补齐相关手续的，要有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民政部门集体研究会议记录和经办人签字。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的方式，提高救助的精准度。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及其成员、特困供养人员发生此类情况的，无需重复认定身份，可简化程序，灵活把握，给予必要的先行救助。
2、支出型审核审批程序
要严格执行申请、受理、调查、审核、审批程序，规范各个环节工作。
（1）医疗类审批程序。应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入户调查核实情况，审核通过的要在村（居）民委员会公示3天，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县级对提交的审核材料进行复查、核实、审批，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村（居）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时公示3天，10个工作日内将救助资金发放到位，整个审核审批程序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具体的公示程序、内容和形式可参照低保公示的相关要求执行。
（2）教育类审批程序。申请对象应在每年7月30日至8月20日期间，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8月底前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9月10日前通过社会化发放的方式将教育救助金足额发放至救助对象手中。特殊情况可以随时上报。
临时救助金额不超过当地当年城市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倍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批手续，并发放临时救助金，审批结束后应报县民政局备案。
对申请对象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及其成员、特困供养人员，不再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重点核实其生活必需支出情况。
（三）救助标准
1、急难型临时救助标准
根据救助人数、困难延续时间，困难程度较轻的，人均救助标准不超过当地当年城市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倍；困难程度较重的，人均救助标准不超过当地当年城市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6倍。
2、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
（1）医疗类救助标准。对患重特大疾病患者家庭，视相关医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后个人自负费用给予救助按照个人自负费用分段分档进行救助，每人救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6倍。
（2）教育类救助标准。对因子女教育费用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普通高中段教育的每人每年救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3倍；在国民教育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大专、大学）接受在校教育的每人每年救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城市低保月标准的6倍。对免交学费或已享受其他教育资助的，不进行重复救助。
3、重大生活困难临时救助标准
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救助帮扶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救助额度。同时，充分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必要时，可适当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救助额度，防止其因病、因灾、因急难事件等返贫。

